





株市监〔2022〕13号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2022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局机关相关科室、局属相关单位：
现将《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工作计划》印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严格执行计划
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抽查计划实施检查，避免多头布置、多头执法、重复检查，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除特殊行业、重点领域外，原则上所有日常涉企行政检查都应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进行；除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发现的违法违规个案线索外，不得擅自开展计划外事项的检查。因特殊情况确需开展有关专项检查的，应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交信用监管部门备案后实施。食品安全监督检查未列入计划的，按照《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建立食品安全监管事权清单指导意见的通知》有关规定实施。市局实行计划与预算安排联动，相关科室以抽查计划为依据编制双随机抽查经费预算，以预算为约束控制无计划抽查。各县市区局要在市局计划的基础上，根据工作实际，统筹制定本级抽查计划。
二、规范实施过程
原则上所有双随机抽查均应通过湖南省“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平台（以下简称“省级平台”）统一实施，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对外公示抽查结果。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省级平台的检查对象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信息，全程通过省级平台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工作，规范检查文书档案管理，确保双随机抽查的规范化、专业化，实现全过程留痕；各级信息化部门应做好技术支撑工作。
三、推进综合监管
综合抽查计划责任科室要主动协调信用监管科等配合科室，根据抽查事项共同制定综合检查实施方案，方案应包括抽查事项、检查时间、抽查对象、检查方式等具体内容。
[bookmark: _GoBack]要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意见》，将双随机抽查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有机结合，科学运用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合理确定双随机抽查的对象和抽查比例、频次，增强抽查检查的靶向性和精准性，提高问题发现率，提升市场监管效能。2022年度市本级抽查工作继续实施“X+2”的综合监管形式（X代表抽查事项，2代表企业登记事项和公示信息），市本级实施的抽查检查同时登记机关是市局的，原则上均同时开展登记事项和公示信息检查，信用监管科积极配合；其余由牵头责任科室与登记机关自行确定是否同时开展并组织实施。对涉及面广、较为重大复杂的监管领域和监管事项，各主责科室要发挥牵头作用。
各县市区局要在市局年度计划的基础上，结合监管实际制定本辖区年度抽查工作计划，全年“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企业数量要达到存量企业的3%以上；综合抽查计划制定可参照市本级“X+2”模式或采取其他因地制宜的模式，扎实推进综合监管。实施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与责任科室联系。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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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工作计划
	抽查计划编号
	抽查计划
名称
	抽查任务
编号
	抽查任务
名称
	抽查类型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范围
	抽取比例
	实施主体
	实施期限
	责任科室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01
	2021年度年报企业登记事项及公示信息检查
	不定向
	“登记事项”、“公示信息”两个抽查类别所有抽查事项
	全市市场监管部门2021年12
月31日前登记的已报送公示2021年度年报的市场主体
	企业1%，抽查名单由省局统一抽取派发；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抽取比例由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自行确定并组织实施。
	市局、
县级局
	7月至11月
	信用
监管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02
	大型企业登记事项及公示信息检查
	定向
	“登记事项”、“公示信息”两个抽查类别所有抽查事项
	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登记的大型企业
	市局10%；县级抽取比例由县级市场监管部门自行确定并组织
实施。
	市局、
县级局
	7月至11月
	信用
监管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03
	长期停业未经营企业登记事项检查
	定向
	

住所（经营场所）的检查

	连续两个年度未依法报送年报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的企业
	100%
	市局、
县级局
	7月至11月
	信用
监管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04
	新设企业登记事项及公示信息检查
	定向
	“登记事项”、“公示信息”两个抽查类别所有抽查事项
	2021年在市局登记的已报送2021年度年报的企业
	10%
	市局
	7月至11月
	信用
监管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05
	转供电环节价格行为检查
	定向
	转供电环节明码标价、价格公示等
	转供电主体
	15%
	市局、
县级局
	11月30日前
	价监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06
	广告发布行为检查
	定向
	广播、电视、报刊、期刊等媒体的广告行为检查
	2021年前已取得市场监管部门颁发的广告发布登记许可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及其他重点媒体
	100%
	市局、
县级局
	11月30日前
	广告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07
	广告活动行为检查
	定向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的广告业务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统计报表等基本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名称中含有“广告”或“传媒”的企业（单位）
	5%
	市局、
县级局
	11月30日前
	广告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08
	食品生产安全监督检查
	定向
	对食品生产企业过程控制的监督抽查（监督检查要点表）
	全市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5%
	市局、
县级局
	2月至11月
	食品生产
监管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09
	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定向
	食品销售监督检查
	全市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食品销售者
	5%
	市局、
县级局
	2月至11月
	食品流通
监管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10
	餐饮服务监督检查
	定向
	餐饮服务监督检查
	全市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餐饮服务经营者；学校、托幼机构养老机构等单位食堂
	
5%

	市局、
县级局
	2月至11月
	餐饮
监管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11
	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餐饮服务监督检查
	定向
	餐饮服务监督检查
	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城区范围内的中央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100%
	市局
	2月至11月
	餐饮
监管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12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检查
	定向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检查
	全市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开办者（含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
	10%
	市局、
县级局
	2月至11月
	食品流通
监管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13
	特殊食品及食盐专项抽查检查
	定向
	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及食盐销售监督检查
	全市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特殊食品及食盐销售者
	5%
	市局、
县级局
	全年
	特殊食品
监管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14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监督检查
	定向
	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监督抽查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重点单位100%，其他单位5%。
	市局、
县级局
	2月至11月
	特种设备
监察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15
	在用计量器具监督检查
	定向
	抽查在用强检计量器具不得少于5种，其中粮库非自动衡器、谷物水分测定仪为必抽项
	粮库等在用计量器具使用单位
	粮库抽取比例为100%，其他单位抽取比例不低于3%
	市局、
县级局
	3月至11月
	计量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16
	计量单位使用情况专项监督检查
	定向
	计量单位使用情况
	商场、超市
	不低于3%
	市局、
县级局
	3月至11月
	计量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17
	能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
	定向
	能效标识标注及备案情况
	能效标识生产、销售企业
	5%
	市局、
县级局
	3月至11月
	计量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18
	水效标识计量专项监督检查
	定向
	水效标识标注及备案情况
	能效标识生产、销售企业
	5%
	市局、
县级局
	3月至11月
	计量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19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专项监督检查
	定向
	法定计量技术机构监督检查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县级法定机构和市州局授权的授权机构）
	不低于40%
	市局
	3月至11月
	计量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20
	专利代理师执业监督检查
	定向
	执业行为检查
	全市2021年12
月31前登记的执业专利代理师
	10%（省局统一抽取后派发至各市州）
	市局
	7月至11月
	知识产权
促进运用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21
	商标代理机构监督检查
	定向
	执业行为检查
	全市2021年12
月31前登记的商标代理机构（含律师事务所）
	5%（省局统一抽取后派发至县市区）
	市局、
县级局
	7月至11月
	知识产权
促进运用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22
	专利真实性监督检查
	定向
	专利证书、专利文件或专利申请文件真实性的检查；产品专利宣传真实性的检查
	近5年涉及假冒专利行为的市场主体
	10%（省局统一抽取后派发至县市区）
	市局、
县级局
	6月至11月
	知识产权
保护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23
	商标使用行为检查
	定向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含地理标志）、奥林匹克标志使用行为检查；商标印制行为的检查
	地理标志注册商标被许可使用企业；从事印制业务的市场主体
	5%（省局统一抽取后派发至县市区）
	市局、
县级局
	6月至11月
	知识产权
保护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24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检查
	定向
	经营者义务一般规定和特别规定的监督检查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邮政、通信、有线电视等经营者
	5%
	市局、
县级局
	5月至11月
	消保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25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
	定向
	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全市检验检测机构（不包括建材、环境、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
	30%
	市局
	5月至11月
	认证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26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条件检查1
	定向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条件检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内的辖区有效期内生产许可证获证生产企业中获证（换证）后首次检查企业，工业气体生产企业
	100%
	市局
	3月至11月
	产品质量监督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27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条件检查2
	定向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条件检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内的辖区有效期内生产许可证获证生产企业
	市局30%
县区级100%
	市局、
县级局
	3月至11月
	产品质量监督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28
	食品相关产品获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监督检查1
	定向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条件检查
	辖区有效期内食品相关产品获证生产企业获证（换证）后首次检查企业
	100%
	市局
	3月至11月
	产品质量监督科

	430200
2022
1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专项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1029
	食品相关产品获证生产企业质量安全监督检查2
	定向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条件检查
	辖区有效期内食品相关产品获证生产企业
	市局30%
县区级100%
	市局、
县级局
	3月至11月
	产品质量监督科

	430200
2022
2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综合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2001
	商业银行收费检查
	定向
	1.价格行为抽查类别所有抽查事项；
2.登记事项及公示信息检查（市局信用监管科实施市局登记的企业，县级可参照实施）。
	近三年未抽查过的在株商业银行分行、支行
	30%
	市局、
县级局
	11月30日前
	价监科

	430200
2022
2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综合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2002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监督专项抽查
	定向
	1.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净含量标注及企业计量管理情况；
2.登记事项及公示信息检查（市局信用监管科实施市局登记的企业，县级可参照实施）。
	定量包装商品生产和经销企业
	省局组织，省市、县三级共同实施，全省计划抽查不少于400家。
	市局、
县级局
	3月至11月
	计量科

	430200
2022
2001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度综合抽查工作计划
	430000
20220314
2003
	专利代理机构监督检查
	定向
	1.主体资格、执业资格检查；
2.登记事项及公示信息检查（市局信用监管科实施市局登记的企业，县级可参照实施）。
	全市2021年12
月31前登记的专利代理机构
	30%（省局统一抽取，其中50%由省局本级检查，50%派发至市州）
	市局、
县级局
	7月至11月
	知识产权
促进运用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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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2年3月23日印发



